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109年度學生志工召募計畫 
106年 12月 15日訂定 

107年 05月 25日修訂 

107年 12月 24日修訂 

108年 05月 10日修訂 

108年 12月 19日修訂 

一、 目的：提供學生志願服務機會，讓參與學生結合所學之專業知識與地政相

關實務，學以致用，並有效運用社會資源，提供公益性服務，提升

本所為民服務品質。 

二、 時間：109年學生寒(暑)假期間，分上、下午 2個時段，每時段以 3小時

為原則。 

三、 地點：本所 5樓服務檯。(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 5至 7樓) 

四、 名額：寒假期間 6名，暑假期間 12-14名。 

五、 工作項目： 

(一)主動指引民眾使用抽號機抽取號碼牌等引導服務。 

(二)協助影印資料。 

(三)禮賓及迎賓活動。 

六、 方式：  

(一)有意願參與學生志工服務者，寒假檔期(109年 1月 10日)、暑期檔期

(109年 6月 20日)前將報名表回傳(FAX：28814239)或親送至本所 7樓

行政課。 

(二)本所將依報名情形擇優錄取，並通知出席勤前教育訓練，未出席勤前

教育訓練者視同放棄報名。 

(三)排班原則以 2人 1組方式，於本所 5樓巡迴服務檯協助提供引導服務。 

(四)活動結束時，請參與學生提供回饋建議與心得分享。 

七、 參加服務學生依出勤狀況給予服務時數認證。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學生志工召募報名表 

序

號 
姓名 學校名稱、科系及年級 聯絡電話 可服務時段 

1 
範例 

○○○ 
○○大學○○系二甲 0911111111 

□上午 

□下午 

2    
□上午 

□下午 

3    
□上午 

□下午 

4    
□上午 

□下午 

5    
□上午 

□下午 

6    
□上午 

□下午 

7    
□上午 

□下午 

8    
□上午 

□下午 

9    
□上午 

□下午 

10    
□上午 

□下午 

註 1：請填妥報名表(可多人同時報名)傳真(28814239)至本所，俾安排勤前教育

及排班。 

註 2：未出席勤前教育者視同放棄報名。 


